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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电线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第一部分 产品情况和抽查总体工作

一、行业概况

我国为全球第一大电线电缆生产国，行业总产值已突破万亿。随着多年发展，生产企业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对我国电线电缆生产企业数量，行业内有7000家甚至上万家之说。从监管的角度统计，目前取得CCC强制性认证的电线电缆企业有5500余家。大型、中型、小型企业比例约为2%、13%、85%。

我国电线电缆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排名前10位企业的市场累计份额仅占全行业的7%~10%，排名前20位的累计份额不到全行业的20%。大型企业没有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其直接后果是产品利润下降、市场的无序竞争，加大了质量监控的难度。

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华东地区约占60%，华南和华中（珠三角地区）约占22%。主要集中产地包括江苏、广东、河北、安徽、浙江、上海等。

综上所述，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具有产业规模大、集中度低、企业聚集等特点。本次抽查三省一市区域为我国电线电缆产品主要集中生产地。

二、产品质量状况

作为最大的基础配套产业，电线电缆产品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发生的火灾事故中，有三分之二与电缆质量问题有关，损失无法估量。

此次列入抽查的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电线属于CCC强制性认证管理范畴，是电线电缆产品CCC认证的一个单元品种，主要用于家用电器、电工仪表、电信设备及自动化装置的电气连接。由于产品多用于移动场合，其质量直接影响到使用者的人身安全。经过多年发展，该类产品在生产工艺上已较为成熟，但由于各生产企业工艺水平、质量意识以及质控手段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产品质量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稳定。

三、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划分。
表1 企业生产规模划分方法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注：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4、 产品管理情况

电线电缆产品监管制度包括生产许可证制度和CCC强制认证制度，其中生产许可证发证范围有5个产品单元12个产品品种，强制认证CCC发证范围包括2个产品单元10个产品种类。其他还包括自愿认证如CQC自愿认证、行业职能部门的准入认证如PCCC电能认证、煤安认证、CRCC中铁认证、通信进网认证、广电入网认证、公安部消防认证、船级社认证等。

本次抽查产品涉及CCC发证范围的4个产品种类。

五、抽查产品的标准体系状况

JB/T 8734.1-2016-JB/T 8734.5-2016标准于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分别替代了JB/T 8734.1-2012-JB/T 8734.5-2012标准。标准涉及的产品均为CCC认证产品，抽查该类产品时，抽样员应通过认监委官网现场进行查询，确认企业证书有效性、获证产品标准与抽查方案的一致性，不得超范围抽样。

以上产品标准均为推荐国家标准，每个标准中的产品各不相同，标准之间内容没有冲突。

六、异议处理

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他质量数据等检测证据证明。

2.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仍由原承检机构承担复检工作的，则应通知原承检机构按原监督抽查细则对抽取的备样组织复检，并出具检测报告。启用复检前，应由相关方（异议申诉方、原承检机构等）做好样品的确认工作，特殊情况相关方可书面申请放弃现场确认并认可结果。
3.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需变更承检机构承担复检工作的，原则上应由承担本次检测任务的其他机构承担，必要时可由其他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复检工作。应通知承担复检工作的承检机构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抽取的备样进行复检，并出具检测报告。启动复检前，应由相关方（异议申诉方、原承检机构、承担复检任务的机构等）做好样品的移交和确认工作，特殊情况相关方可书面申请放弃现场确认并认可结果。复验结论为最终结论。

七、工作分工和进度要求
1.职责分工
本次抽查由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统一协调部署，各区域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确定本行政区域内承检机构并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联动监督抽查工作，以及联动抽查后处理工作。
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为本次电线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的牵头机构，承担技术支持工作和汇总分析抽查结果。各承检机构按照省市市场监管局的要求及联动方案部署完成抽样、企业调查、检验、汇总数据和编写抽查结果总结报告的工作。
2.抽样工作进度要求
本次电线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由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宁波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四家承检机构负责完成本次抽查任务。抽查时间进度安排见表2所示。

表2 抽查工作分工和进度要求

	工作环节
	分工和进度要求

	拟抽查地区
	江苏省
	安徽省
	浙江省
	上海市

	拟抽查批次
	200
	150
	130
	90

	抽样及样品确认
	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10日

	检测及结果确认
	2020年5月10日至2020年7月31日

	异议处理
	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9月10日

	汇总分析上报
	2020年9月25日前


各承检机构联系方式：

孔凯（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13813862228

谢珺（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13818768833

张传元（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13955137158

应立峰（宁波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13957832951

第二部分 电线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一、抽样方法

（一）抽样领域
生产领域抽样。
（二）抽样型号和规格
本次拟抽查四类产品： 

1. 聚氯乙烯绝缘无护套电线电缆（执行标准GB/T 5023.3-2008和JB/T 8734.2-2016）；
2.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执行标准GB/T 5023.4-2008和JB/T 8734.2-2016）；
3. 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电线（执行标准GB/T 5023.5-2008和JB/T 8734.3-2016）；
4. 聚氯乙烯绝缘安装用电线和（或）屏蔽电线（执行标准JB/T 8734.4-2016和JB/T 8734.5-2016）；

（三）抽样形式
在企业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必须取自同一根电缆。抽查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生产领域抽样时，每个生产单位原则上抽取1个批次产品。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不少于50米，其中不少于30米作为检验样品，不少于20米作为备用样品。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四）检验样品获取方式
检验样品应付费购买，备用样品由被抽样生产者先行无偿提供。

（5） 封样要求

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分别封样，同时在封样单上标注“检验样品”或“备用样品”，由抽样人员和受检单位代表签字确认，注明抽样日期，并采用透明胶带缠裹。封好样后，可采取拍照、封样单骑缝签名、漆封、特殊材料等其他附加的防拆封措施；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携带或者寄递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在运送过程中应注意对样品外表面及端头进行适当防护，避免出现磕碰、磨损、端头受潮等情况。

封样单可缠绕于成卷样品上（见下图）
[image: image1.jpg]



图1 封样单缠绕于成卷样品上
二、检测项目、依据和方法
表1  检测项目、依据和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1
	绝缘平均厚度
	GB/T 5023.1-2008

GB/T 5023.2-2008

GB/T 5023.3-2008

GB/T 5023.4-2008

GB/T 5023.5-2008

JB/T 8734.1-2016

JB/T 8734.2-2016

JB/T 8734.3-2016

JB/T 8734.4-2016

JB/T 8734.5-2016
	GB/T 5023.2-2008

	2
	绝缘最薄处厚度
	
	

	3
	护套平均厚度（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4
	护套最薄处厚度（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5
	导体电阻
	
	GB/T 5023.2-2008

	6
	绝缘老化前抗张强度
	
	GB/T 2951.11-2008

	7
	绝缘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8
	绝缘老化后抗张强度
	
	GB/T 2951.11-2008
GB/T 2951.12-2008

	9
	绝缘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
	
	

	10
	绝缘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11
	绝缘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12
	护套老化前抗张强度

（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GB/T 2951.11-2008

	13
	护套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14
	护套老化后抗张强度

（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GB/T 2951.11-2008
GB/T 2951.12-2008

	15
	护套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16
	护套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17
	护套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仅适用于有护套产品）
	
	

	18
	曲挠试验（仅适用于RVV、RVB系列产品）
	
	GB/T 5023.2-2008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三、判定规则

1.依据标准
GB/T 5023.1-2008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GB/T 5023.2-2008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GB/T 5023.3-2008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3 部分：固定布线用无护套电缆 

GB/T 5023.4-2008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4 部分：固定布线用护套电缆 

GB/T 5023.5-2008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5 部分：软电缆（软线） 

JB/T 8734.1-2016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 1 部分：一般规定
JB/T 8734.2-2016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 2 部分：固定布线用电缆电线 

JB/T 8734.3-2016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 3 部分：连接用软电线和软电缆 

JB/T 8734.4-2016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 4 部分：安装用电线 

JB/T 8734.5-2016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 5 部分：屏蔽电线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2.判定原则
经检测，所检项目全部符合，判定为被抽查产品符合要求；检测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四、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1.拉力试验不合格复检时，夹头移动速度应为（25±5）mm/min，热塑性材料试验应在（23±2）℃温度下进行。
2.绝缘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项目复检时，应对绝缘老化前抗张强度、绝缘老化后抗张强度同时复检并同时进行判定；绝缘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项目复检时，应对绝缘老化前断裂伸长率、绝缘老化后断裂伸长率同时复检并同时进行判定，见表2。
3.护套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项目复检时，应对护套老化前抗张强度、护套老化后抗张强度同时复检并同时进行判定；护套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项目复检时，应对护套老化前断裂伸长率、护套老化后断裂伸长率同时复检并同时进行判定，见表2。

表2 绝缘、护套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复检要求
	异议项目
	需复检并同时判定的项目

	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
	老化前抗张强度
	老化后抗张强度
	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

	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老化前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五、文书填写

1.抽样单填写

本次产品抽样单由各承检机构按照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抽样规范要求填写。



